
 

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公司，中航信，中

航协，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 

近期，民航票务服务是旅客投诉焦点之一，尤其是机票退票、

改期和签转（以下简称退改签）服务中存在的一些“乱象”更是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切实改进和提升票务服务，维护旅客合法

权益，根据 2018年“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关于“规

范客票销售和退改签，提升票务服务水平”的工作部署，在广泛

听取和征求社会多方意见的基础上，现就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

通知如下： 

一、航空公司要完善退改签收费制度并改进服务 

（一）航空公司销售客票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官

网、APP等渠道的显著位置上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布实际执行的

国内航线旅客运价种类、水平及包括退改签收费标准在内的适用

条件，切实履行对旅客的告知义务，便于旅客查阅和社会监督；

在旅客购买机票过程中，要清楚告知旅客退改签收费标准等条件。 

（二）航空公司要合理确定客票退改签收费标准，退票费不

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

即根据不同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等，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

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 

（三）航空公司要统一规范直销和分销渠道的退改签制度，



确保全渠道（含直销、分销渠道）退改签收费标准一致。要加强

对有委托授权关系的 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的管理，对违反收

费标准的进行严格处罚。 

（四）航空公司要以“真情服务”为原则，优化退改签制度、

简化退改签手续、缩短退票还款时间。要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

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旅客退改签机票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让“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要具备为旅客提供客票退改签

收费标准的验真查询服务功能。 

（五）航空公司要为旅客错购机票（例如姓名书写错误、重

复购票等）提供免费补救措施。在界定旅客错购情形时，应当把

握合理且包容原则，对于航空公司无法证明旅客非错购情形的，

均应视为错购，并提供免费退票等服务。对于旅客因病无法乘机

并要求退票的，应按相关规定办理退票手续，并不得收取退票费。 

（六）航空公司要根据以上要求，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30日

内制定落实方案，并报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 

二、OTA平台、销售代理企业要严格执行航空公司退改签收费

标准 

（一）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不得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

签收费标准，严禁在退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费用。 

（二）OTA平台、销售代理企业在旅客购票过程中，要清楚告

知旅客退改签收费标准等条件。 

（三）OTA平台应加强对平台机票销售的管理，督促、监督平



台上的机票供应商严格执行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对违规

操作的销售代理企业坚决予以清退。严禁为未经航空公司授权的

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客票销售渠道，严防为“爬虫”抢占机票提供

转卖渠道。 

三、中航协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 

（一）中航协要重点加强对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对违反退

改签收费标准的 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要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二）中航协要研究制定客票适用条件的规范文本，引导会

员航空公司合理制定各类票价适用条件，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和

维护市场秩序。 

（三）中航协要积极推动各会员航空公司签订大面积航班不

正常情况下的互为签转协议，共同做好旅客服务工作。 

四、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退改签收费监管 

各级民航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行业监督，加强对退改

签收费的监管，切实改善民航票务服务工作。一是要加快构建以

诚信体系为核心的监督机制，建立航空公司和销售代理企业价格

行为信用档案，将其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并依据《民

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惩戒。二是对航空公司及其销售代理

企业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标价外另行收费、质价不符、价格欺

诈、价格垄断等各类违反《价格法》的行为，及时通报相关价格

主管部门依法查处，保护广大旅客合法权益。三是要督促航空公

司根据本通知要求制定提升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并监



督落实。 

 

 民航局 

2018 年 7月 16日 

 

 
  




